
柳州工学院审计室

审计发〔2021〕5号

关于发布《柳州工学院零星工程项目包干单价

目录（试行）》（2021 年第 1 期）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为加强对学校零星工程的管理，解决各单位预算编制难及审

计时效慢等问题，实现“质量、速度、效益”的目标，审计室经

参考其他高校的经验做法，编制了《柳州工学院零星工程项目包

干单价目录》（2021 年第 1 期）（以下简称“目录”），并已

通过学校院长办公会审议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《目录》使用范围

立项经费 20 万元以下且无设计图纸的零星工程，属于《目

录》范围内的项目，应按照《目录》计价；其他工程有相同或相

似项目的也可以参照《目录》计价。

二、使用方法及说明



（一）编制依据

1.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（GB50500-2013）及广

西实施细则、2013 年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

量定额》及相关费用定额、2015 年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安装工程

消耗量定额》及相关费用定额、2014 年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市政

工程消耗量定额》、2013 年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园林绿化及仿古

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》及相关费用定额、《关于调整建设工程定

额人工费及有关费率的通知》（桂建标〔2018〕19 号）等；

2.材料价格按《柳州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》2021 年第 3 期

（除税价）进行调整，信息价没有的材料价参照市场价格计取；

3.市场材料价格变动在±5%以内的，包干单价不做调整。

（二）使用方法

1.单项预算金额 5 万元（含）以下的工程项目，经竣工验收

合格后按实际完成工程量进行结算，结算价=当期项目包干单价

×经确认的实际收方工程量×价格调整系数。（注：价格调整系

数幅度为 1.0～1.2，根据项目难易及紧急程度综合考虑取值，

调整后金额不得超过 6 万元。其中：1.0 适用于常规施工难度不

大、危险性低、不需赶工的项目；1.1 适用于具有一定施工难度

及危险性的项目；1.2 适用于紧急抢修的项目。）

2.单项预算金额 5～20 万元（含）的工程项目，项目实施

前，建设管理部门按照《目录》编制预算，并将预算送审计室进



行备案；竣工验收合格后按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进行结算，结算价

=当期项目包干单价×经确认的实际收方工程量。

3.审计室每学期对各单位执行《目录》情况实施抽样审计

2 次，对发现的问题提出审计意见及建议，并督促其整改。

（三）使用说明

1.该《目录》中的包干单价为全费用单价，包含人工、材料、

机械、管理费、利润、规费及增值税等所有费用。

2.审计室将根据学校零星工程实施情况及市场价格变动情

况，每月 25 日定期增补并发布各期《目录》或补充公告。

三、包干单价的调整

（一）签订合同前，建设管理部门应要求施工单位对包干单

价进行确认。

（二）施工过程中，确因工程实际做法与《目录》描述不一

致，或者价格变动幅度较大等原因，造成当期包干单价与实际偏

差较大时，施工单位应在报送竣工结算前，统一至基建管理部门

处申请调价，说明调整的理由和提供事实依据，由基建管理部门、

审计室核定是否调价。

（三）《目录》解释权在审计室。

附件：《柳州工学院零星工程项目包干单价目录（试行）》

（2021 年第 1 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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